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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稱本部)為提升地方能源治理能力，促進住宅、服務業、機

關及農業部門節電，結合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行動」(以下稱本行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行動執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執行機關：指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

連江縣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住宅部門用電：指表燈非營業(不含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之表燈非營業

用電)及集合式住宅公設用電。 

(三)服務業部門用電：指服務業之電力用電及表燈營業用電，及政府機關、

各級公私立學校與包燈(含表制路燈)用電。 

(四)農業部門用電：指農、牧、狩獵、林業、伐木業、漁業等用電。 

(五)公民參與：執行機關應邀請在地非政府組織團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NGO)參與地方能源治理規劃與執行。 

(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指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 3615及

CNS 14464規定，其額定冷氣能力 71kW以下，且列入本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品目者。 

(七)服務業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指服務業辦公與營業場所，及政府機關

學校之 T8/T9螢光燈具。 

(八)智慧照明：至少需有自動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一項以上智慧且照

明控制功能之照明燈具。 

(九)能源管理系統：量測並分析能源使用情形，並彙整資訊供管理決策運

用，以協助使用者達成節能目標的軟硬體系統。其系統元件包括電表

及其他感測器、通訊網路、資料處理與儲存平台等。 

四、本行動有關「節電推動工作」之推動經費總額度以新臺幣七十三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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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六百萬元為上限，由執行機關提案申請推動節電，經費分配如下： 

(一)「節電基礎工作」：推動經費額度為新臺幣四億一千四百萬元，其中直

轄市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臺灣本島縣(市)補助額度為新臺

幣一千八百萬元，及離島地區縣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如附

件一)。 

(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推動經費額度為新臺幣五十七億一千二百萬

元，依一百零五年直轄市、縣(市)所轄服務業用電量占比，匡列各直轄

市、縣(市)推動耗能設備汰換、服務業場域導入能源管理系統等工作之

經費上限(如附件二)。 

(三)「因地制宜」：推動經費額度為新臺幣十二億元，由執行機關因應地方

特性提案申請。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與「因地制宜」之推動經費額度，本部得視

執行機關提案及執行情形需要調整。 

五、 「節電推動工作」推動經費支用範圍及運用方式 

(一)經費支用範圍以執行機關規劃與推動轄內各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部門

節電執行下列項目所需費用為限： 

1. 「節電基礎工作」執行項目包括節電稽查輔導、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

究、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公民參與、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廣等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建構與節電氛圍型塑之工作。 

2.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執行項目包括：補助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

及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換裝智慧照明燈具；補助服務業汰換老舊低效

率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及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補助服務業導入能源管

理系統。補助作業相關行政費用以獲核定執行經費之百分之十為上

限。 

3. 「因地制宜」執行項目包括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以及營造節電氛

圍。 

(二)經費運用方式： 

1. 執行機關獲核定之「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推動經費不得流用至「節

電基礎工作」與「因地制宜」。 

2. 執行機關須訂定補助作業規定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工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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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之補助對象、補助標準及額度原則如附件三；各項設備補

助額度，應由各執行機關於節電計畫書中敘明規劃，並經審查小

組審定後辦理。  

六、執行機關應檢具「節電推動工作」計畫書一式二份及電子檔，向本部

提出申請「節電推動工作」計畫執行經費。 

    前項計畫書原則分三期執行，各期執行期程以一年為原則，並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承諾節電目標。 

(二)針對所轄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部門之「節電基礎工作」、「設備汰換與

智慧用電」及「因地制宜」等工作之全程規劃與當期節電措施，包含

工作進度與經費運用規劃及預期效益。 

(三)有關「節電基礎工作」之規劃應包含節電稽查輔導、在地能源使用情

形研究、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公民參與、節約

能源教育與推廣等。 

(四)有關「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作業以下列項目為限，並應包括相

關之查核機制： 

1. 補助集合式住宅、辦公大樓及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換裝智慧照明燈具。 

2. 補助服務業汰換老舊低效率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老舊辦公室照明燈

具。其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汰換應辦理廢機回收作業。 

3. 補助服務業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第一項「節電推動工作」計畫書格式及收件期限，由本部另行通知執

行機關。 

七、本部得遴聘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學者及 NGO 成員十一人至十七人

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執行機關「節電推動工作」計畫書；其中 NGO成

員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審查小組委員依節電目標、「節電基礎工作」完整性、「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規劃合理性、「因地制宜」可行性與成本效益、經費編列合理

性、計畫管考等項目進行審查，並提供計畫書修正意見。審查小組應

於第一期審查會提供各執行機關節電計畫建議全程執行經費。本部依

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函知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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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建議各執行機關「因地制宜」執行經費占「因地制宜」推動經

費額度之比例，最高以各該執行機關一百零五年度服務業、農業及住

宅用電量占全國服務業、農業及住宅部門用電量之百分之一百五十為

上限 (如附件四)，各執行機關「因地制宜」建議執行經費總合不得逾

「因地制宜」推動經費額度。 

執行機關第二期、第三期「節電推動工作」計畫書審查作業，由本部視

各執行機關執行進度批次辦理。 

    各執行機關應依審查小組審查結果修正節電計畫書，並提送本部核

定，且由本部將核定後之計畫書公開於「自己的電自己省」網站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 )。 

八、「節電推動工作」經費撥付： 

(一)執行機關「節電推動工作」計畫執行經費原則分三期撥付，各期經費

撥付條件、方式及請款資料如下： 

1.第一期：  

(1)撥款條件：執行機關第一期暨全程計畫經審查小組審定，並修正完

成獲本部核定，由本部通知辦理執行經費請撥。 

(2)撥付方式：撥付全程執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三。 

(3)請款資料：第一期執行經費請撥通知函影本及請款收據。 

2.第二期：  

(1)撥款條件：第一期相關工作進度達八成，且經費執行率達六成，由

執行機關提報第一期計畫執行報告及第二期細部計畫，並依審查小

組審查意見修正完成，且獲本部核定後，由本部通知辦理第二期相

關工作執行經費請撥。 

(2)撥付方式：撥付全程相關工作執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三。 

(3)請款資料：第二期相關工作執行經費請撥通知函影本、第一期相關

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情形表(如附件五)及請款收據。 

3.第三期：  

(1)撥款條件：第一期相關工作及經費執行完成；第二期相關工作進度

達八成，且經費執行率達六成，由執行機關提報前二期計畫執行報

告及第三期細部計畫，並依審查小組審查意見修正完成，且獲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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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由本部通知辦理第三期相關工作執行經費請撥。 

(2)撥付方式：撥付全程相關工作執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四。 

(3)請款資料：第三期相關工作執行經費請撥通知函影本、第一期及第

二期相關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情形表(如附件五)及請款收據。 

(二)執行機關得視「節電基礎工作」及「因地制宜」之執行進度、「設備汰

換與智慧用電」之執行進度，分別辦理次期該等執行經費請撥作業。 

九、執行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須終止計畫並繳回已撥付之全部或部分

款項： 

(一)提出之申請資料或請款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二)經費挪為他用，經本部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三)推動不合理節電措施，經本部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節電計畫，或計畫累計實際進度落後當期累計預

定進度達百分之四十以上，經本部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五)執行機關未參與本部年度辦理之成果發表會暨競賽評比作業。 

十、執行機關執行「節電推動工作」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執行機關如有變更節電措施、經費運用規劃，或修正執行期程與查核

點，應提送修正後計畫書予本部核定後始得變更；未涉該等事項之變

更者，應於季報中敘明。 

(二)執行機關辦理「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作業文件應取得受補助對

象之資格證明及購置證明，並應建置受補助清冊。另補助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須取得回收證明。 

(三)執行機關應於自有網站或所經營節電社群宣導節電，並供民眾提供建

議 或 發 表 評 論 ， 且 與 「 自 己 的 電 自 己 省 」 網 站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連結。 

(四)執行機關應於每月二十五日前於本部建置之成果填報平台提報「設備

汰換與智慧用電」進度。 

(五)執行機關應於每年一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五日及十

月二十五日前，於本部建置之成果填報平台提報前一季執行進度及相

關 成 果 ， 並 由 本 部 公 告 於 「 自 己 的 電 自 己 省 」 網 站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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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二款月報與季報如執行機關逾期未填報或填報不全，經通知未改

善，由本部函告限期修正者，應於修正期限內完成修正並函報本部。

逾期未改善者，本部得上網公告，並終止計畫執行。 

(七)本部得派員實地查察「節電推動工作」執行與經費運用情形，執行機

關須配合辦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一、本部每年度辦理縣市節電行動激勵評比作業，依各執行機關當年度

推動之相關成果進行評比，包括抑低夏月尖峰用電做法與成效、設備

汰換推動進度、地方能源治理能力建構情形及因地制宜推動成效等項

目，相關評比與獎勵規定由本部另訂，並於「自己的電自己省」活動

網站公告： 

(一)評比獎勵金額度每年度編列新臺幣六千萬元，全程共計新臺幣一億八

千萬元。 

(二)評比獎勵金應由獲獎執行機關依預（決）算相關規定辦理，支用範圍

以執行機關後續年度推動節電相關工作及推動節電計畫有功人員獎勵

為限。 

(三)前款有功人員，包括節電計畫規劃與執行之個人、志工團及村里。 

十二、執行機關參與本部辦理之節電行動激勵評比並獲獎者，由本部通知

獲獎獎項及獎勵金額度。 

前項獎勵金撥付事宜，由執行機關檢具納入預算證明(或墊付證明文件)

及領據送本部辦理請撥事宜。 

十三、執行機關應於各期「節電推動工作」計畫完成時，提送當期結案報

告、納入預算證明或墊付證明文件、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情形表(同

附件五)、補助款支用表(如附件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清單

(如附件七)辦理結算事宜，執行經費如有結餘應予繳回；委託辦理部

分，應附結算驗收證明。 

十四、執行機關辦理本要點相關節電工作之預算編製、招標、訂約、變更

及驗收等程序，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台電公司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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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執行機關節電基礎推動經費額度 

 
經費單位：元 

縣市別 節電基礎推動經費匡列 

臺北市 24,000,000 

新北市 24,000,000 

桃園市 24,000,000 

臺中市 24,000,000 

臺南市 24,000,000 

高雄市 24,000,000 

基隆市 18,000,000 

新竹縣 18,000,000 

新竹市 18,000,000 

苗栗縣 18,000,000 

彰化縣 18,000,000 

南投縣 18,000,000 

雲林縣 18,000,000 

嘉義縣 18,000,000 

嘉義市 18,000,000 

屏東縣 18,000,000 

宜蘭縣 18,000,000 

花蓮縣 18,000,000 

臺東縣 18,000,000 

澎湖縣 12,000,000 

金門縣 12,000,000 

連江縣 12,000,000 

合計 4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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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推動經費額度 
                             經費單位：元 

縣市別 
服務業部門用電量(含機關) 

(度)
1 

用電占比 

(%)
2 

服務業部門 

設備汰換經費匡列 3 

臺北市 9,725,931,046 21.17% 1,209,230,400 

新北市 6,520,089,677 14.19% 810,532,800 

桃園市 4,236,800,738 9.22% 526,646,400 

臺中市 6,176,455,917 13.44% 767,692,800 

臺南市 3,134,134,524 6.82% 389,558,400 

高雄市 5,229,957,138 11.38% 650,025,600 

基隆市 511,118,821 1.11% 63,403,200 

新竹縣 905,812,998 1.97% 112,526,400 

新竹市 1,230,687,755 2.68% 153,081,600 

苗栗縣 753,812,564 1.64% 93,676,800 

彰化縣 1,738,182,126 3.78% 215,913,600 

南投縣 673,251,713 1.47% 83,966,400 

雲林縣 829,958,776 1.81% 103,387,200 

嘉義縣 568,629,097 1.24% 70,828,800 

嘉義市 566,011,597 1.23% 70,257,600 

屏東縣 1,046,343,491 2.28% 130,233,600 

宜蘭縣 740,576,022 1.61% 91,963,200 

花蓮縣 666,873,067 1.45% 82,824,000 

臺東縣 375,272,009 0.82% 46,838,400 

澎湖縣 156,262,638 0.34% 19,420,800 

金門縣 132,340,829 0.29% 16,564,800 

連江縣 28,680,669 0.06% 3,427,200 

合計 45,947,183,212 100% 5,712,000,000 

 

註 1：用電統計以 105年 1月~12月為範圍。 

註 2：用電占比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註 3：各縣市設備汰換經費上限計算至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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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各執行機關設備汰換補助對象、補助標準及額度原則 

 

壹、設備汰換補助原則 

一、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一)補助對象：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 

(二)補助標準：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

品。  

(三)補助額度：每 kW額定總冷氣能力以補助新臺幣 1,500元為原

則；最高不逾新臺幣 2,500元。  

二、老舊辦公室照明 

(一)補助對象：服務業電力用戶、表燈營業用戶及政府機關與學校。 

(二)補助標準：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以上之照明燈具。  

(三)補助額度：補助 1/3汰換費用，且每具補助以新臺幣 500元為

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三、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一)補助對象：集合住宅、辦公大樓與服務業之室內停車場。  

(二)補助標準：LED 產品發光效率 120lm/W 以上且至少需有自動

開關、調光或時序控制等 1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  

(三)補助額度：補助 1/3汰換費用，且每盞補助以新臺幣 200元為

原則；最高不逾汰換費用 1/2。  

四、中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一)補助對象：契約容量介於 51kW 至 800kW 之服務業、機關及

學校之電力用戶。  

(二)補助標準：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   

(三)補助額度：補助 1/3 導入費用，且每套補助以新臺幣 100,0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五、大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一)補助對象：契約容量大於 800kW 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之電

力用戶。  

(二)補助標準：功能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化節能管理，並應

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能。  

(三)補助額度：補助 1/3 導入費用，每套補助以新臺幣 1,000,000

元為原則；最高不逾設置費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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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補助對象資格證明文件  

一、服務業用戶應出具電費單(用電種類應為電力用戶或表燈營業用

戶)、商業登記證、法人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縣市認定足資證明

為服務業之文件。  

二、機關應出具組織法規並以公函申請；學校應出具設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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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各縣市因地制宜執行經費上限 
經費單位：元 

縣市別 服務業、農業及住宅用電量

總計(度)
1 

用電占比(%)
2 因地制宜執行經費上限     

(A)=12億*用電占比*150%
3 

臺北市 15,331,447,555 16.17% 291,060,000 

新北市 14,857,572,794 15.67% 282,060,000 

桃園市 8,607,530,512 9.08% 163,440,000 

臺中市 11,902,447,274 12.55% 225,900,000 

臺南市 7,194,532,585 7.59% 136,620,000 

高雄市 10,971,411,192 11.57% 208,260,000 

基隆市 1,215,996,517 1.28% 23,040,000 

新竹縣 2,018,516,661 2.13% 38,340,000 

新竹市 2,208,040,788 2.33% 41,940,000 

苗栗縣 1,725,078,462 1.82% 32,760,000 

彰化縣 4,454,004,989 4.70% 84,600,000 

南投縣 1,591,937,462 1.68% 30,240,000 

雲林縣 2,443,392,527 2.58% 46,440,000 

嘉義縣 1,644,267,452 1.73% 31,140,000 

嘉義市 1,088,230,268 1.15% 20,700,000 

屏東縣 3,275,135,548 3.45% 62,100,000 

宜蘭縣 1,639,586,123 1.73% 31,140,000 

花蓮縣 1,281,271,911 1.35% 24,300,000 

臺東縣 770,271,405 0.81% 14,580,000 

澎湖縣 324,763,383 0.34% 6,120,000 

金門縣 228,007,301 0.24% 4,320,000 

連江縣 43,236,724 0.05% 900,000 

合計 94,816,679,433 100.00%  

 

註 1：用電統計以 105年 1月~12月為範圍。 

註 2：用電占比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註 3：「因地制宜」推動經費額度為新臺幣 12億元，並以各該縣市一百零五年度服務業、

農業及住宅部門用電量占全國服務業、農業及住宅部門用電量之比例加計 150%

核算各縣市「因地制宜」執行經費上限(A)。 

註 4：「因地制宜」推動經費額度如依本作業要點第 4點第 2項調整，各縣市之建議執

行經費上限等比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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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元)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1.工作進度係指該分項工作當期已完成之百分比。 

2.經費執行率係指該分項工作當期經費實際執行之百分比。 

 

核定補助文號： 執行機關： 

填表人：  聯絡電話： 

申請經費期別：□第二期；□第三期(如係申請結案免勾) 

節電基礎工作本期 

(第___期) 

執行經費(元) 

因地制宜本期 

(第___期) 

執行經費(元)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本期 

(第___期) 

執行經費(元)  

   

本期補助金額(元)： 

分項工作 項目 工作事項 進度說明 

工作

進度

(%) 

經費實際支出 

(元) 

經費執行率 

(%) 

節電基礎

工作 

1.    
 

 

2.    
 

3.    
 

小計(A)   

因地制宜 

1     

 

2     

3     

小計(B)   

設備汰換

與智慧用

電 

1     

 

2     

3     

小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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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補助款支用表 

○○○○（執行機關名稱)補助款支用表 

單位：新臺幣(元)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總經費 新臺幣 ○○○○   元整 

補助經費(a)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請勾選期別) 

新臺幣 ○○○○   元整 

推動工作 支出項目 內容說明 金額(元) 備註 

節電基礎工作 1.    

2.    

3.    

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 

1.    

2.    

3.    

    

    

因地制宜 1.    

2.    

3.    

…..     

合計(b) 
  

賸餘補助款(a-b)
註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首長或代表人 

   

備註：a-b≦0者賸餘補助款以 0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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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清單 
單位：新臺幣(元)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設備汰換與 

智慧用電經費 

第____期 新臺幣 ○○○○   元整 

補助項目 申請件數 完成補助件數 實際執行經費(元) 

    

    

    

    

    

累計實際執行補助款合計(b)  

累計補助款執行率(a/b)*100%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首長或代表人 

   

註：「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經費補助款當期執行率須達 60%以上方得申請下期經費。 


